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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是
國家在新時代
着力推動的重
要發展方向，

也是香港文化和體育界的機遇。早前立法
會就「為數字經濟和電子政務立法」議案
進行大會辯論，不少議員提出針對數字經
濟的寶貴意見。而對於「數字文化」，大
家可能比較陌生，這指用現代信息技術及
智能工具(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
將文化進行數字化。而數字化的精髓並不
是單純透過科技改變展示方式，而是如何
將資料轉化為數據，為進行各類型的決策
提供基礎，最終是讓市民有更便捷的生
活。

例如將博物館和圖書館數字化，打破地
域界限，實現文化輸出，並且引伸出更多
的服務。內地推動數字博物館多年，北京
故宮早前推出了「數字故宮」的程式，讓
民眾透過線上方式全方位飽覽故宮全貌。
各類文創IP在內地引起博物館熱潮，亦能
創造長遠文化產業收益。在海外，100%
虛 擬 畫 廊 Virtual Online Museum of
Art 在2020年正式上線，整個博物館都是
以電腦生成，用家可以享受虛擬世界的嶄
新體驗。

數字化也是國際趨勢。全球的圖書館正
逐步實現數字化，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和世界32個公共團體合作在2009年建立
了世界數字圖書館，涵蓋193個國家的資
料，而且翻譯成多種語言，讓不同國家的
著作能隨時傳遞。雖然香港的圖書館系統
也有數字館藏，但發展仍未成熟。近來大
眾慣於使用電子設備閱讀，這驅動了公共
圖書館發展雲端書庫，以及把館藏數字
化。政府應掌握好市民借閱書籍的數據，
逐步以數字存放方式更替殘舊實體圖書，

釋放圖書館空間進行優質文化交流活動，
推動閱讀風氣。

數據應用是數字經濟中的核心，是需要
智能化的分析，以優化管治和帶來更好的
體驗，而不僅僅是將服務互聯網化。「數
字文化」和「數字體育」亦需要實現應
用，例如內地建立的「國家公共文化雲」
平台，整合各類型的文化資訊。最近，香
港天水圍文物修復資源中心項目準備提交
立法會財委會，但文件未有提過數字化功
能和數字館藏策略等，期待康文署能夠將
香港現有的博物館相關資料整合成為數據
庫，便於民眾不時查閱，並通過數據分析
進行進一步的應用開發。

本月初，國家五個部門聯合發布《虛
擬現實與行業應用融合發展行動計劃
(2022-2026年)》，旨在推動深化虛擬現
實在各行業領域的有機融合，例如實現
虛擬現實+文化旅遊、+體育健康、+商
貿創意等，定下多項重點任務同落地措
施。其中「依託行業龍頭企業、高等院
校、產業公共服務平台」是一個重要基
礎，是香港可以參考的部分。早前有一
位開發創意寫作智能系統的年輕創業朋
友跟我分享，他已經基本完成了人工智
能輔助系統的技術問題，最大的難點反
而是要充實數據內容。如果政府能夠牽
頭搭建或支持民間企業開發數字化內容
平台，並積極向公眾分享收集得來的數
據，以豐富數據資源，將會令數字經濟
的生態變得更完整。

當然，要實現數字化，法規的配合，以
及大量措施配合是非常關鍵，包括知識產
權及虛擬資產的法制保護、平台的建立、
商界的參與等，盼望政府多加留意，讓香
港成為有數字特色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

公共事業出現加價潮，來年兩電分別加
價兩成及四成半；天星小輪打算倍增票
價；幾間巴士公司申請加價最多兩成；的
士申請調整起錶價。預料明年各行各業的
成本相繼上升，難免會將營運成本轉嫁消
費者，政府必須思考如何穩定物價，保障
市民生活。

第一，政府應準確評估提供公共服務的
企業是否有必要加價。多間巴士公司近年
錄得虧損，即使在加價後仍未能轉虧為
盈；兩電、港鐵一直錄得盈利，卻可以不
斷加價。在現今經濟環境下，基層市民生
活水深火熱，政府必須判斷相關公共事業
加價是必須，還是企業想「賺到盡」。以
幾間巴士公司為例，業界持續虧損，加上
油價大幅攀升，營運成本顯著增加，政府
有必要及時批准加價，並考慮運用其他政
策介入，例如為巴士公司補貼燃料費，以
避免公司將營運成本轉嫁市民，同時保持
其財政穩健及可持續性；相反，若兩電、
港鐵在此刻仍為保持高盈利堅持加價，政
府不應只「尊重合約精神」，必須積極介
入、游說，要求企業負起社會責任，與市
民共渡時艱。

第二，政府應考慮行業彈性及對民生的
影響。行業的彈性決定了價格上升時大眾

會否另作消費選擇。行業彈
性越低，越意味着該服務是
必需品，當企業抬價時，市
民也只能「硬食」；相反，
若市民很容易能夠找到相關行業的替代
品，這表示該行業更有彈性，其加價對民
生的影響亦較低。以兩電和主要交通工具
作例子，市民不能不用電，兩電加價市民
只能「硬食」。行業彈性低，政府更要積
極介入，勸止兩電加價；相反，巴士及天
星小輪面對港鐵的激烈競爭，市民有其他
選擇，政府可考慮寬鬆處理加價。

第三，政府應考慮行業加價的公眾觀感
和接受程度。港鐵經常發生事故，又在有
豐厚盈利下仍然加價，市民怎能不反感？
的士業界短期內申請一加再加，市民會否
繼續乘搭？相反，巴士公司持續虧蝕，但
申請加價幅度比較克制，市民是否較容易
接受？

過去，政府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
管治理念，鮮有介入市場運作。這種管治
模式有不少問題，大家有目共睹。未來，
政府應改變市場主導模式，在「加價潮」
下做好管理，按情況適時勸止企業「賺到
盡」，批准有必要的企業加價，保障公共
事業運作穩定，盡最大努力為民謀福祉。

讓操守指引作明燈 構建優秀教師團隊
教育局日前推出新制定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列明八項教師專業操守準則，包括專業信念、恪守法

治、以身作則、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

重私隱及維護專業，並清晰舉例說明多項教師「應

做」和「不應做」的行為。若教師涉專業失當或違法

行為，最嚴重者甚至會被取消註冊、終身停牌。教育

界普遍對指引表示歡迎，期望指引可真正收到守護教

師專業、保障學生福祉之效。

林淑操 教聯會理事 香港副校長會執委 湖北省青聯港區特邀委員

教師一直以來都是「立教之本、興教之
源」，承擔着讓每個孩子健康成長的重任。
香港社會從來都非常重視教育，市民大眾除
了對教師的專業素質寄予厚望，亦對其道德
操守要求甚高。教師專業實為「傳道、授業、
解惑」，置「傳道」於首位，可見教師應有
「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的自覺，以言傳身教
做學生的榜樣。教師千萬「勿以惡小而為
之」，縱然事小如亂拋垃圾、違例泊車，亦千
萬不能心存僥倖，以免破壞專業操守、辜負
社會期望。

鞏固公眾對教師專業信心期望
然而，香港教育人員數以萬計，當中有少數

失德違法者確也難以避免。以2019年修例風
波為例，有少數教師罔顧法治，親身參與，甚

至誤導學生參與違法暴力活動，最終導致近
4,000名學生被捕而賠上前途，家長們心痛無
助自不待言。另外，早前有報道揭發女校男教
師公然在課堂上觀看色情視頻，頓時引來社會
輿論震驚嘩然，事件嚴重損害教師形象，令人
遺憾。今次的指引對於具體規範列明「紅
線」，讓教師能有標準參考，加強自我約束，
並讓日後培訓新入職老師時有所依據，相信定
可鞏固公眾對教師專業的信心和期望。

對於有論者擔憂指引條文會變成所謂「批鬥
武器」，實為比喻不倫，有誤導教師、製造恐
慌之嫌。在此有必要指出，香港其他專業人
士，如醫生、律師及社工等，均須遵從其官方
操守準則行事，而準則一般都包括「與職守相
關持份者的關係」，甚至會公開「專業人士的
刑事紀錄」，今次教育局的指引並非空中樓閣

的新要求，而是經過本港教育體系實況和現行
法例，並參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教師專業標
準，對應教師個人，對待學生、同儕和家長以
及社會三方面作出規範，從而歸納和平衡所制
定。再者，如老師或持份者發現校園內有任何
潛在風險時，向學校管理層及警方舉報防範，
阻止可能損害學生福祉的事件發生，當屬應有
之義，論者以「武器」作比喻豈非歪理？

確保涉事教師獲申述自辯機會
另外，有意見認為指引界限不清晰，處罰亦

過於嚴重，筆者認為論點有誇大指引處罰作用
之處。事實上，觀乎指引八項操守準則，都是
一般老師、甚至普通市民都能認知、能做到的
標準事宜。指引目標是讓教師清楚知道行為操
守的界線所在，時刻提醒自身的師德、專業良

心和責任感所在，以滿足社會對教育專業的較
高期望。指引亦列明了局方處理教師涉嫌違反
專業操守的機制及多個調查程序，確保涉事教
師可獲得充分和公平的申述和自辯機會。懲處
方面，將按嚴重程度劃分，局方會以勸喻信、
警告信和譴責信，最嚴重者甚至會根據《教育
條例》取消其註冊。相信清晰嚴謹的調查程序
和具阻嚇力的罰則，將有助警惕並維護業界的
專業操守，保障學生和各持份者的利益。

所謂「百行以德為首」，教師要立德樹人，
就先要修德在己，試問德行有損之人，又何談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呢？局方的指引可為教育
界及時固本清源，我們業界應一起體現指引的
要求，建設德才兼備的教師形象，以自身的優
良素質感悟學生、為社會培育出更多愛國愛港
的未來棟樑。

上周，華盛頓舉辦了「美國—非洲領導人峰
會」，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和質疑。表面看，此次峰
會規模較大，美方相當高調，拜登總統不僅高規格
接待非洲國家領導人，而且刻意策劃了一些小聚
會，甚至把一起觀看世界盃足球賽也拉入了美非峰
會的所謂互動環節，試圖大秀「對非友情與溫
馨」。但實際上，美國在美非峰會的虛偽之下，透
露出了不可告人的真實目的。

此次美非峰會，美方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精心謀
劃與包裝。華盛頓為召開此次美非峰會進行了長時間
謀劃籌備，對峰會的內容和拜登的講話進行了一番包
裝，在公開場合設法避免刺激非洲國家領導人和直接
針對第三方；二是美方的「微笑欺騙性」。美方對非
洲國家進行各種誘拉，突出所謂的「美非夥伴關
係」，主要強調經貿科技合作和投資，表面上盡量淡
化美非合作的「政治色彩」，甚至提出反對依賴性和
強調共同成長；三是慣用的承諾伎倆。拜登在為期3
天的美非峰會前夕宣布，美國將在今後3年內向非洲
國家投入550億美元資金，在貿易與投資領域將注入
超過150億美元，並稱「這僅僅是個開始」。美國第
一夫人辦公室也表示將出資3億美元，用於非洲防治
癌症以及對該課題的研究。可以看出美方的空洞支票
已經開足了甚至有些透支了。

華盛頓的這些話，聽起來似乎比較溫和婉轉，但
實際上美國的一切策劃包裝和對非的「微笑表
演」，都是有直接的針對性和隱含的對抗性的。美
國試圖對沖、減弱和對抗中國與非洲的全面合作，
企圖重新奪回美國對非洲的地緣政治主導權，甚至
逼迫非洲國家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站隊」。白
宮又為美國企業重新打開非洲經貿大門和搶奪經

貿、能源和基礎建設大項目進行拉攏。美國通用電
氣公司、思科網絡設備公司等企業在這次峰會上趁
機與非洲國家達成了合作協議。

但不少分析評論認為，華盛頓當局的對非策略與
伎倆是不可能得逞的。

首先，華盛頓不是真的幫助非洲，加強與非洲的
合作，而是另有算計和圖謀，一方面出於國際和地
緣政治對抗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出於美國國內政治
競爭對抗需要。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在任四年，從未
踏足非洲，甚至對非洲進行辱罵，於是拜登故意表
現出不同。

其次，美國缺乏連貫的對非戰略與政策，本世紀
以來特別是最近10年來，美國的對非政策大多是機
會主義、利益至上，且斷斷續續。美國對非政策始
終擺脫不了意識形態、霸權主義、政治脅迫和利益
至上的本質。歐洲輿論指出，今年早些時候，歐盟
已宣布向非洲投資1,500億歐元，如果此次美非峰會
不開，美國比歐洲都落後了。可見拜登此次召開美
非峰會有着多方面的考慮和需要，但唯獨不是真心
為了非洲。

更為重要的是，非洲國家早已看透美國，不再信
任和依靠美國。中國始終堅持正確義利觀，踐行真
實親誠對非工作方針。實際上，根本不是中國在非
洲擠佔了美國，而是美國自己放棄了非洲，輕視了
非洲。2021年中非貿易額達到2,540億美元，是美
非貿易的4倍。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不斷增加，實實
在在為非洲國家和人民謀利益，中非合作論壇自
2000年成立以來每3年定期輪流舉行。美國心術不
正，無論玩弄什麼樣的花招伎倆，也不可能贏得非
洲信任。

美非峰會：美國虛偽之下的真實圖謀
馬 躍 資深評論員

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因無視警方禁令，煽
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被判囚15個
月。高等法院法官張慧玲早前裁定鄒幸彤上訴得
直。張慧玲在判詞中指出，警方只是質疑「支聯
會」無法確保防疫措施的有效執行，但沒有主動考
慮及提出其他措施，以達到控制病毒傳播的風險。
張官更認為，《公安條例》有條文要求警方只可適
度限制集會。如果警方沒有考慮其他措施，禁止集
會便不合法。此案法院判決要害處，是過分放寬在
刑事審訊中挑戰行政措施合法性的法律規定，不利
政府有效施政。

本案其中一個關鍵，是鄒幸彤能否在刑事程序中
挑戰警方禁令的合法性，從而令其脫罪。鄒幸彤的
代表律師援引多個英國案例，指出雖然《公安條
例》設有上訴機制，指明上訴委員會決定為最終裁
定，但條文並沒有清楚排除上訴人在刑事程序中質
疑禁止令合法性的權利，因此鄒幸彤有權挑戰禁止
令的合法性。如禁止令被法院裁定為非法，那麼鄒
幸彤的定罪基礎亦不復存在，她應該被撤銷控罪。

但審視鄒幸彤代表律師援引的案例，不難發現，
有關論點不堪一擊。鄒幸彤代表律師援引的英國案
例Boddington v British Transport Police中，法
院認為被告在刑事程序中挑戰行政決定的權利並非
絕對，若法例明確排除被告在其他場合挑戰行政決
定的可能性，或被告已經有其他渠道(例如司法覆核)
挑戰行政決定，那被告便不能在刑事程序中推翻行
政決定。

鄒幸彤案涉及的《公安條例》，設有法定上訴機
制，清楚表明被告不得爭論警務處處長的決定是否
有效及是否有理據。如上訴委員會已作出裁定，確

認警務處處長的決定，則被告亦不得再次爭論該項
爭議作為刑事審訊中的辯護理由。

同時，《公安條例》第44A(7)條明確指出，上訴
委員會作出的上訴裁定為「最終裁定」。若鄒幸彤
不滿裁定，她便應該以「支聯會」名義通過司法覆
核程序提出挑戰，而不是以身試法後再「走後
門」，利用刑事程序挑戰裁定。

對於沒有就禁止令提出司法覆核，鄒幸彤的辯解
為禁止令是一般性措施，目的並非針對「支聯
會」，而是禁止一般巿民到維園集會。而且，鄒幸
彤只是一名「普通巿民」，她在煽動巿民出席非法
集會時，並非以「支聯會」副主席身份發文，因此
沒有循司法覆核挑戰禁止令的資格，故此認為法院
應容許鄒幸彤在刑事程序中挑戰禁止令。

法院對鄒幸彤的辯解照單全收。警方禁止令明文禁
止「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大型集會，是一項針對特定
團體的禁止令，而不是一般禁止令。若鄒幸彤不服上
訴委員會的最終裁定，她只能指示「支聯會」提出司
法覆核。鄒幸彤亦絕不可能只是一名「普通巿民」，
她的「支聯會」副主席的身份，路人皆知。

客觀而言，她也是以「支聯會」副主席的身份，
發表煽動巿民出席非法集會的文字。法院把她視為
「普通巿民」，再賦予她在刑事程序中推翻禁令的
資格，絕不合理。

本案判決有明顯值得商榷之處。若然在刑事審訊
中挑戰行政措施合法性的法律規定，被法院過分放
寬，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輕則將來警方出具的
《禁止公眾集會通知》的法律有效性成疑，重則其
他行政決定也容易在刑事程序中被推翻。律政司應
該積極上訴，糾正法院的不合理裁決。

鄒幸彤脫罪不合理 輕易推翻行政決定存隱憂
羅天恩 執業律師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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